
— 1 —

嵩明县人民政府文件

嵩政发〔2017〕55号 签发人：艾发伟

嵩明县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组

第十二批（昆督转 058号）环保类问题

办理情况的报告

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2017年 11月 29日，我县接收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件（昆

督转〔2017〕058号，案件受理编号：LD20171129002)。现将具

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：

一、反映问题

嵩明县水泥厂旁边的垃圾焚烧厂是否有环评，环评情况是否

真实；离牛栏江和周围的居民都不到三公里，是否对牛栏江和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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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的居民以后有影响；周围的老百姓是否知道建垃圾焚烧厂的事

情。

二、属实情况

经现场调查，投诉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

三、重复情况

无。

四、办结情况

已办结。

五、检查处理情况

（一）现场核实情况

1．项目情况

举报所指的“嵩明县水泥厂旁的垃圾焚烧厂”系昆明海创环

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建的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，项目

位于嵩明县小街镇，建设内容为：垃圾焚烧发电厂 1座，配套建

设中温中压纯冷凝式的凝气式汽轮机。项目总投资 1.8亿元，服

务年限 20年，服务对象为整个嵩明县，接受全县范围内的生活垃

圾。项目距牛栏江 1.3公里，按照《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》，项

目属于牛栏江流域保护重点污染控制区内，不属于禁建区。

2．反映“嵩明县水泥厂旁边的垃圾焚烧厂是否有环评，环评

情况是否真实”的情况

2017年 3月 20日，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

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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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。

2017年 7月 23日云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召开环评报

告专家评审会，出具《关于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意见》（云环评估书〔2017〕113号）。评估

意见认为：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

处理项目选址与牛栏江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内容的要求不冲突，

采取的环保措施可行，在采取《报告书》及专家提出的各项环保

对策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和运行环境影响可接受，工程从环境影响

角度可行。2017年 11月 7日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取

得昆明市环保局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备案意见》，同意

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备案。2017年 11月 20日昆明海创

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取得滇中新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《关于对

《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的审查意见》，

同意项目按照《环评报告书》所述工程内容、规模、功能、环保

对策措施建设，同意上报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审批。目前，环评审

批正在进行中。

3．反映“离牛栏江和周围的居民都不到三公里，是否对牛栏

江和周围的居民以后有影响；周围的老百姓是否知道建垃圾焚烧

厂的事情。”的情况。系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嵩明县生

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位于嵩明县小街镇，距牛栏江 1.3公里，按

照《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》，项目属于牛栏江流域保护重点污染

控制区内，不属于禁建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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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2月 28日和 4月 12日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

司组织小街镇、牛栏江镇干部和群众代表共计 28人分两批参观考

察海螺创业垃圾焚烧示范项目——金寨海创，考察人员返回后组

织了未参与考察的干部和群众对考察内容进行了宣讲，正确引导

社会舆论，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担忧。

根据环发部令第 35号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，嵩明县生

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在小街镇人民政府、大桥村委会、阿里塘村

委会公示栏张贴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公示、二次公示（一次公示时

间为 2017年 3月 25日—2017年 4月 8日，二次公示时间为 2017

年 5月 28日—6月 11日），进一步宣传本项目建设内容和环保保

障措施，以及提升嵩明县城乡生活环境的积极意义。在公示期间

未收到反对意见。

2017年 7月 11日，受嵩明县政法委委托，嵩明县综合执法

局主持召开《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

告》技术评审会，出具有评审意见，同意评估结论和维稳工作方

案。

（二）检查发现的问题

目前，云南省环保厅已受理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的

环评材料，材料正在审查中，尚未取得项目批复。

（三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

嵩明县环境保护局已书面要求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

司停止建设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，并依法依规认真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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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检查。

（四）现场复查情况

经复查，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环评相关所有资料

已递交云南省环保厅，目前正在积极对接办理环评审批事宜。

（五）办理效果

投诉人反映问题已得到解决。

六、下步工作打算

第一，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加大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力度，

督促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建

设程序标准；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，有效控制垃圾

焚烧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第二，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积极协调小街镇共同督促昆明

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扩大宣传项目建设内容和环保

保障措施，以及项目提升嵩明县城乡生活环境的积极意义，让周

围群众积极参与垃圾焚烧厂的建设.

第三，县环保局积极督促昆明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办

理完善相关手续，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认真督促检查。

附件：

1．整改方案

2．环评资质证书

3．检验检测资质

4．《小街镇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情况说明会纪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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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环评公参调查问卷

6．垃圾焚烧厂环评评审会专家组意见

7．项目环评情况汇报材料

8．《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环评报告书》

9．环评报告书的评估意见

10．总量控制指标备案意见

11．滇中新区环保局对环评报告的审查意见

12．投资项目审批申请材料收取回执单

13．环评管理申报系统状态表

14．项目选址、设计方案汇报材料和专家论证意见

15．嵩明县城乡规划会议纪要

16．环境现场监察记录

17．营业执照

18．《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》、

评审意见及附件

19．垃圾焚烧厂环评评审会照片、公示照片、考察照片、环

评现场勘查照片、现场监察照片。

嵩明县人民政府

2017年 12月 5日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5日印发


